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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計男，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釋論，頁 39，2008年 9月。
2 101年第 2期民事業務研究會（消費者債務清理專題）第 15號司法院民事廳消債條例法律問題研審小組意見（一）。

一、案例事實
義務人 A所有之土地，遭他人棄置廢棄物，

經移送機關認 A顯有怠於注意或疏於管理致前

揭土地遭棄置廢棄物之重大過失，於 109年 9

月間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發函限期 A清除處

理未果，爰請其他行政機關代為履行，並於完

成清運後，函請 A繳納代履行費用，該函於 111

年 8月間送達 A，因 A未依限繳納，移送機關

於 111年 12月間將案件移送新北分署執行。新

北分署收案後，分別於 112年 2月及 3月間扣

押 A所有之 C存款債權，並查封 A所有之 D土

地。A旋即於 112年 3月間聲明異議，主張其自

111年 5月間已由 E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請

求新北分署撤銷或停止本件執行程序。

二、本案面臨之相關執行問題

（一）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後，是否可
對義務人開啟行政執行程序？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下稱消債條例 )第 28

條：「一、對於債務人之債權，於法院裁定開始

更生或清算程序前成立者，為更生或清算債權。

二、前項債權，除本條例別有規定外，不論有

無執行名義，非依更生或清算程序， 不得行使

其權利。」其二為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

（下稱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 40條規定：「法

院為免責或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前，債權人不得對

債務人聲請強制執行。但有別除權者，不在此

限。」之所以消債條例第 28條第 2項進行如此

限制，係因債權人於債務人開始更生或清算程序

後，如仍許債權人各別自行行使其權利，勢必破

壞更生或清算制度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之目的，

而使更生或清算程序無從進行 1。從前揭規定文

義解釋上可知，如公法債權成立於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前者，自屬清算債權，移送機關應依清算程

序行使其權利（申報債權），移送機關於法院裁

定債務人免責或不免責確定前，不得另行向各分

署申請執行，應無疑義。惟有疑義者，在於公法

債權係成立於法院此一問題涉及兩法條的解讀，

其一為消費者債務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該

公法債權是否屬清算債權？移送機關是否得將該

債權移送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執行？即有不明，而

有加以探討之必要。如以「更生及清算程序，均

係集團性債務清理程序」之制度目的出發，或有

可能解釋為，縱使公法債權發生於法院裁定開始

清算程序後，考量債權人公平受償之目的，亦應

屬清算債權，進而應依清算程序行使權利，此時

移送機關即不得向各分署申請執行。惟此種解釋

方法明顯與法條文義不符，故移送機關之債權如

成立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該公法債權解

釋上應非屬清算債權，進而無須依清算程序行使

權利，移送機關自得將案件移送各分署申請執

行。

（二）義務人可受執行之範圍？
承接前段之結論，當移送機關可以將案件移

送各分署申請執行後，各分署在執行時所得執行

之範圍或標的，是否會因義務人已由法院裁定開

始清算程序，而受到某程度之限制？依照行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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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第 26條準用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

項第 9點第 7款規定：「債務人經法院依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者，其屬於清算

財團之財產，除債權人行使別除權者外，應停止

強制執行程序，並通知債權人。」而所謂「應停

止強制執行程序」之意思，有實務見解係認已為

之各項執行處分對清算財團失其效力 2，效力十

分強大。然尤為重要者，應屬「清算財團」應

如何界定之問題，此於消債條例第 98條有明文

規定：「一、下列財產為清算財團：（一）、法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切財

產及將來行使之財產請求權。（二）、法院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

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專屬於債務人本身

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不屬於清算財團。」

其中消債條例第 98條第 1項第 2款與破產法第

82條第 1項第 2款：「破產宣告後，破產終結

前，破產人所取得之財產。」比較後，可發現清

算財團之範圍較破產財團之範圍限縮，此屬我國

於立法例上不同選擇，詳言之，在比較法上之立

法例，關於消費者破產財團之構成，日本採取者

為「固定主義」，即以開始破產之裁定作為基準

時而固定破產財團之範圍，而德國則採取「膨脹

主義」，以破產程序開始時屬於債務人之財產及

其在破產程序期間所取得者，原則上均構成破產

財團。我國在消債條例之清算程序中，並非採取

固定主義或膨脹主義，而係採取「折衷主義」，

在兼顧債務人之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目的下，區

分裁定開始清算後所取得之財產係「有償或無

償」，之有償取得財產不列入清算財團，促使債

務人得據以早日重建經濟生活，而無償取得之財

產仍歸入清算財團，俾擴充債權人之受償資源，

提高債權滿足之可能性，另亦有一目的在避免就

程序開始後之薪資等有償收入繼續執行分配，以

致程序不能迅速終結或須追加分配。而在相較於

採取膨脹主義較為限縮之清算財團，將相對地擴

充債務人「自由財產 3」之範圍，而自由財產所

具有的目的則包含維護債務人最低限度生活所必

要、保護債務人家庭免於陷入貧困及提供債務

人復興經濟的基盤 4。此處即應接續討論一個問

題，如非清算債權，移送機關是否得就「自由財

產」申請執行？如採取固定主義之立法例，其理

初探清算型清算程序與行政執行程序之交互關係

3 即不歸屬清算財團之債務人財產，範圍除被消債條例 98條第 1項第 2款所排除之「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有償取得之財產」及同條第 2項「專
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利及禁止扣押之財產」外，尚有同條例第 99條「法院以裁定擴張之財產」及第 118條第 3款「由債權人會議議決返還債務人之
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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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即包含有「保障新債權人」之目的在內，亦即

債務人新取得之財產將成為開始裁定後之原因所

生新債權之責任財產 5。據此，本文認為我國雖

非採行固定主義，惟無論是固定主義或折衷主義

下所匡列之自由財產，其目的應無不同，故如義

務人之公法債權係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成

立，則對於自由財產之範圍，自得申請執行。

三、案例事實之結論 -代結論
本文見解認為，移送機關對義務人 A之公法

金錢債權既成立於 111年 8月間，亦即於 E法

院裁定 A開始清算程序（即 111年 5月間）後

方成立，非屬消債條例第 28條第 1項之清算債

權，B自可將案件移送行政執行署各分署申請

執行。至於受理案件後，執行分署於 112年 2

月及 3月間所扣押之 C存款債權，以及所查封

之 D土地，如係於 E法院裁定 A開始清算程序

「時」即存在之財產，因依消債條例第 9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屬於清算財團，依照行政執行

法第 26條準用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

第 9點第 7款規定，執行分署應停止強制執行

程序，且已為之各項執行處分對清算財團失其

效力。然而，如 C存款債權及 D土地係於 E法

院裁定 A開始清算程序「後」方存在之財產，

此時應依消債條例第 98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判

斷 C存款債權及 D土地是否係因「繼承或無償

取得」之財產，如是，則屬清算財團，執行分署

應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且已為之各項執行處分

對清算財團失其效力；如否，則執行分署則得

予以執行。惟新北分署亦就移送機關 B對義務

人 A之公法債權是否屬清算債權等事函詢 E法

院，經 E法院函復略以：「……本件移送機關與

債務人間原於清算開始前存在行為不行為之公法

債權關係（非金錢債權），嗣因債務人屆期仍不

履行應為之行為，而由移送機關代為履行，致於

清算程序開始後方產生代履行之費用。故此部分

債權應屬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29條第 1項第

3款之劣後債權性質，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

而受清償。……。」此見解可能產生 2個結論，

第一，E法院認定 B對 A之債權為「清除處理

廢棄物之行為不行為非金錢債權」，因此一債權

成立於 E法院裁定 A開始清算程序前，B即應

依清算程序行使其權利（申報債權）；第二，有

關本案 B所支出之清除、處理等代履行費用，

屬於劣後債權，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

償。針對第一點，如依消債條例第 111條第 1項

規定：「債權之標的如非金錢，或雖為金錢而其

金額不確定，或為外國貨幣者，由管理人以法院

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之估定金額列入分配。普通

保證債權受償額或定期金債權金額或存續期間不

確定者，亦同。」清算債權之種類應不限於金錢

債權，故將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所生之行為不行

為之債權，定性為清算債權，尚可能有如此解釋

之空間。可能產生問題者則是第二點，針對移送

機關已實際支出之清除、處理等代履行費用求償

權，在實體法即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 3項規

定下，係優先於一切債權及抵押權，如在清算程

序將之定性為劣後債權，可能產生程序法運作上

完全割裂實體法之思考，是否妥適尚有疑義，另

前揭代履行費用性質上是否符合消債條例第 29

條第 1項第 3款所謂「不履行債務所生之損害

賠償及違約金」，亦有待商榷。惟此部分僅供參

考，後續可能有待更多之司法實務見解再加以確

認，方能有更明確之定性輪廓。

4 許士宦，債務清理法之基本構造，頁 368至 372，2009年 1月。
5 同註 4，頁 369。


